
买回不到一月

发现是只“病猫”

喜欢撸猫的周小姐 （化名） 一

直有养猫的念头， 经过线上线下反

复比较， 同时征求了身边爱猫人士

的意见， 她最终决定在线下宠物店

挑选一只猫咪。

但是， 周小姐依旧十分担心买

到“星期宠物”， 也就是那些买回

来只能存活十天半个月的宠物， 因

此她光顾了好几家宠物店， 最终选

择了一家宣称“365 天大病保障

（猫瘟、 猫传腹包退换）” 的店铺，

宠物店工作人员还多次强调自家的

猫咪“健康无疾病”。

然而， 周小姐花费上万元买到

的猫咪， 带回家不到三天就出现了

流泪、 打喷嚏等症状， 后经宠物医

院诊断为“冠状病毒感染+上呼吸

道感染”。

周小姐本想着每天下班后能有

猫咪的温馨陪伴， 没想到却是一天

天往宠物医院跑。 更让她崩溃的

是， 不到三十天， 她的猫咪又被确

诊“高度疑似猫传腹”。

周小姐马上和宠物店联系， 要

求对方履行“365 天大病保障 （猫

瘟、 猫传腹包退换）” 的承诺， 并

在店家的要求下， 先将猫咪送回宠

物店进行治疗。 此后， 周小姐多次

要求宠物店退款， 对方却以“需要

等治疗结果” “疑似非确诊” 为由

拖延， 后来干脆不承认猫咪患病。

无奈之下， 周小姐找到我们寻

求帮助。

合同约定“仲裁”

面临高额费用

对于买到“病猫”， 周小姐咨

询能否打官司维权， 要求宠物店退

款并赔偿相关损失。

但是仔细查看周小姐提供的合

同， 我们发现在这份由宠物店拟定

的格式合同的最后， 对于争议解决

方式约定的是“仲裁”。

和诉讼相比， 仲裁是另一种解

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 两者在程

序性质、 管辖基础和审理方式等方

面都存在差异， 但是对周小姐来

说， 最先面临的就是相比诉讼， 仲

裁的成本要高得多， 需要预交仲裁

费用约 6000 元。

我们协助周小姐对本案事实和

相关证据做了梳理， 明确她的诉求

是解除购买合同、 赔偿检测治疗费

及律师费等损失。 同时， 我们认为

宠物店的一系列行为已构成消费欺

诈， 应当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即“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

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对周小姐

“退一赔三”。

全面梳理案情

要求“退一赔三”

在消费纠纷尤其是宠物活体交

易纠纷中， “退一赔三” 的适用门

槛极高， 因此我们在提出诉求的同

时， 也对相关风险做了评估。

首先是周小姐所购猫咪的健康问

题“证明难”。

宠物店始终一口咬定“猫咪接回

家后才患病”， 否认交付前存在健康

问题， 同时认为医院诊断的是“疑似

传腹”， 并非“确诊”， 不符合双方协

议中“确诊后包退换” 的约定。

针对这点， 我们需要证明周小姐

所购猫咪“交付前已患病” 以及“疾

病与交付行为的因果关系”。 但是，

宠物的疾病有潜伏期， 并且消费者将

猫买回家后可能改变饲养环境， 商家

往往以此推卸责任。

另外， 诊断“疑似传腹” 是医院

的常规表述， 如何从医疗专业角度说

服仲裁员案涉猫咪确实患有猫传腹疾

病也是关键问题。

其次是宠物店欺诈行为“认定

难”。

宠物店可能辩称， 猫咪买回家三

天就患病是“疫苗反应” “感冒”，

而非店家故意欺诈出售患病的猫。

而我们要求宠物店“退一赔三”，

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应当以

“经营者欺诈” 为前提， 因此我们需

要证明宠物店“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

虚假宣传”。

对此， 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细节证

据， 比如销售时的承诺、 发现问题后

拒绝对猫咪进行体检、 阻挠周小姐带

猫就医等， 从多个角度构建“欺诈”

的证据链。

串联相关事实

证明存在“欺诈”

在决定提起仲裁并确定诉求后，

我们和周小姐共同梳理了时间线， 对

相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时间上的

串联， 以证明“商家在交付前就得知

猫咪患病” 的这一事实。

首先是销售时的健康隐患。 周小

姐在门店看猫时， 猫咪已存在泪痕、

眼屎等情况， 但工作人员以“疫苗反

应” 为由进行搪塞。 而正常疫苗反应

通常发生在打疫苗后的一到三天， 此

时周小姐所购猫咪打疫苗已超过一周

时间。

其次是交付后的快速发病。 周小

姐买的猫咪接回家不到三天就被诊断

为“冠状病毒感染+上呼吸道感染”，

随后三十天内确诊“高度疑似猫传

腹”。

再次是商家的不作为。 宠物店在

交付猫咪时， 拒绝测量体温， 也未提

供检疫证明， 当猫咪发病后周小姐联

系宠物店， 工作人员让周小姐不要带

猫就医， 而是“先吃感冒药”， 这些

都有聊天记录为证。

最后是猫咪被诊断为“高度疑似

猫传腹” 后， 商家接回猫咪， 使用猫

传腹特效药“441 针剂” 持续进行治

疗， 这一关键证据充分证明， 店家完

全知道猫咪的病情。

对于宠物店“欺诈” 的“主观故

意”， 我们指出： 宠物店作为专业宠

物销售机构， 明知“仅接种一针疫苗

不符合正规猫舍标准” “未检疫即出

售违法”， 仍隐瞒猫咪健康问题， 虚

假承诺猫咪“健康无疾病”。 周小姐

因相信商家的多次承诺而购买， 作出

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最后获得健康宠

物猫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虽然购买宠物获得“退一赔三”

的案例较少， 但我们依然检索了相关

案例， 整理了类案报告交给仲裁庭，

作为仲裁时的参考。

仲裁支持诉求

获赔6万多元

仲裁庭经审理， 支持了我方的代

理意见。

仲裁庭认为，宠物店作为销售方，

负有如实告知义务， 应当向购买方告

知猫咪的真实健康情况， 同时宠物店

在出售前未履行检疫义务， 致使周小

姐陷入错误意思表示而购买， 应当认

定存在欺诈行为，周小姐“获得健康宠

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猫咪已退

回，因此支持解除合同。

同时， 仲裁庭认定宠物店的行为

构成欺诈， 支持周小姐要求返还购猫

款加三倍赔偿以及赔偿检测治疗费、

律师费的诉求， 上述费用共计 6 万余

元。

在此， 我们提醒购买宠物的消费

者， 留存证据是维权的基础。

首先， 在购买宠物时应签订书面

合同， 尤其要明确“健康标准” “包

退换条款”， 并要求提供检疫证明。

其次， 应留存销售时的承诺 （聊

天记录、 录音） 和支付凭证， 如果带

宠物就医， 应选择有资质的宠物医

院， 保留诊断报告。

此外， 发现问题应及时通过拍

照、 录像等形式留存证据。

花费重金购买的宠物， 到家不久就发现各种疾病， 而商家往

往以“个体差异” “饲养不当” 等理由推诿责任。 消费者如果想

要维权不但劳心费力， 而且面临既不懂法律又欠缺宠物疾病相关

知识的困境。

而在这起案件中， 买到“病猫” 的消费者在我们的帮助下，

最终通过仲裁获得了“退一赔三” 共计 6 万余元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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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大病保障”
不到30天就患病
裁决“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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